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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05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8】050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 全文内容如下：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

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

充披露下述信息。 

根据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业绩情况， 公司借壳上市以来2015-2017 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96 亿元，4.38 亿元和0.43 亿元，公司近三年业绩波动

较大。此外，历年构成盈利的主要产品在蓝宝石制品、单晶炉、研磨抛光设备、3D 玻

璃热弯机间异常、频繁更替，主营业务稳定性、持续性存疑。且2015年通过子公司奥

瑞德有限高溢价现金购买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科技），记入重组标

的业绩完成奥瑞德2016 年业绩承诺。目前，新航科技未完成其2017 年度2.05 亿元的

业绩承诺，奥瑞德有限未完成借壳上市的业绩承诺，面临大额业绩承诺补偿。请公司

从生产经营情况、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资产风险、资金风险和债务情况等方面进一步

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及业绩情况  

1、关于业绩下滑。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实现营业收入11.9 亿元，较上年

同比下降19.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53.7 万元，

同比下降92.42%。2016 年度公司新增的研磨抛光机、3D 玻璃热弯机等设备销售业务

规模迅速扩张，但2017 年度3D 玻璃热弯机销售收入仅812 万元，较去年同期营收6.7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98.79%，精雕机销售收入7763 万元，较去年同期1.7 亿同比下降

54.99%。请公司（1）结合行业状况、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客户订单状况等因素说明3D 

玻璃热弯机、精雕机销售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今年的业绩

状况，说明经营业绩情况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近五年业绩情况和盈利

业务等，对公司业务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做出解释；（4）设备销售业务的业务流程和盈

利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生产和商品发出流程、销售结算和信用政策等；（5）披露

该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6）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

查并发表意见。 

2、关于蓝宝石业务的毛利率波动。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分产品中蓝宝石晶片实

现营业收入2.89 亿元，比上年大幅增加261.19%，毛利率为11.27%，比上年大幅增加

22.63%，请披露近五年蓝宝石相关业务的毛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同行业比较，说明公

司该业务毛利率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说明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原因、

合理性，以及相关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 

3、分季度数据异常。报告期内，公司2017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突增，营业收入较

三季度上涨101.3%；同时归母净利润数据季节差异较大，第四季度亏损2216.2 万元；

此外，第二、三、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呈现正负交替变化。（1）请结合行业季节性

特征等情况，按产品和业务类别说明公司在四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2）请公司结合具体业务的开展情况，分析说明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

变化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4、分地区业务变动较大。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分地区情况变动幅度较大，华中地

区2016 年营业收入5.36 亿元，2017 年营业收入4596.6 万元，营收大幅下降91.24%，

而华北地区营收大幅上升2671.61%，西南地区营收大幅上升1200.67%，此外，分地区

毛利率变动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分地区分产品销量明细，并相应列

举其主要客户、交易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请结合公司近五年主要产品、

客户分地区业务情况，分析分地区营业收入波动较大且地区间毛利率差距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 

5、大客户集中及关联交易。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共5.43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45.63%，客户集中度高，其中第一大客户为关联方，销售额

为2.14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17.99%。请补充披露：（1）分业务板块披露前五名客

户名称、主要销售产品及其销售额占该业务板块销售总金额之比；（2）公司近五年前



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协议，未来合作是否具

备可持续性；（3）公司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依赖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公司议价

能力、抗风险能力和业务发展的影响和相关应对措施；（4）关联方销售的销售流程和

结算政策，销售产品、价格和定价依据，对比行业均价等，说明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

性，以及收入确认的合理性；（5）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

核查并发表意见。 

6、供应商较为集中。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比为34.98%。请公司

补充披露：（1）近五年分业务板块披露前五名供应商名称、业务背景、采购产品名称

及用途、产品目前状态、采购金额及占比；（2）主要供应商是否较以前年度发生较大

变化，是否存在对供应商依赖的风险，并说明应对措施。 

7、应收账款及关联方欠款。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1.75 亿元，占当年营

业收入的98.72%。第一名欠款方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3.06 

亿元，为公司间接持股4.5%的公司，第二名欠款方东莞市中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方，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38 亿元，应收关联方和参股公司款项占比为

37.78%。此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低，对3 至4 年账龄的应收款项计提比例为

30%。请补充披露：（1）前五名欠款方欠款账龄、形成原因、业务背景和商业实质，

期后回款情况；（2）4.94 亿元账龄为1 至2 年的应收账款的欠款方、具体明细、形

成交易和期末回款状况等；（3）结合公司的业务模式、议价能力、信用政策及结算方

式，补充披露账龄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形成的业务背景，以及长期未能收回的原因；

（4）请区分主要业务类别分别对比同行业平均水平，结合近三年每年回款情况，分别

说明公司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的确定依据和合理性；（5）请会计核查并发表意见。 

8、关于软件子公司。年报披露，公司2016 年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北海市硕华科技有

限公司和北海市新拓科技有限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292 万元和8921 万元，上市公

司归母净利润仅为5505 万元，软件业务贡献利润极高。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

司就公司各项业务详细做分部报告；（2）两家子公司主要产品业务、业务模式和主要

客户情况；（3）两家子公司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研发支出等，若相关项目变动幅度较大，请解释原因；（4）补充披露软件业务分产品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以及增减变动情况。 

二、关于业绩承诺和商誉相关风险 



9、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借壳上市时的业

绩承诺， 2015-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期内，其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77,825.10 万元）未达到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121,554.46 万

元)，未到达的比例为35.98%。年报披露后，业绩承诺方需进行业绩补偿赔偿的股份数

为29,256.57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84%。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左洪波、

褚淑霞补偿所需股份处于质押和司法冻结状态。请公司披露（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相关补偿方按照前期重组承诺进行补偿的具体解决方案；（2）上市公司是否存在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3）公司是否对上述事项制定应对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利益。 

10、关于商誉减值风险。年报披露，公司于2015 年高溢价收购新航科技100%的股

权，形成21.47 亿元的商誉，占净资产的81.51%。新航科技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

仅为78.48%，2015 年度和2016年度合计业绩承诺完成率101.85%。且本年度相关设备

销售业务下滑明显。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航科技近5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等；（2）结合新航科技业绩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商誉减值风险。（3）

结合新航科技所处细分行业情况、自身经营情况与在手订单等相关经营数据，说明新

航科技近年业绩变化原因及合理性、未来业绩经营风险等，并充分提示风险。请财务

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公司资金链和债务情况 

11、关于资金链。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大幅减少，期末余额仅为7731 万元，

较期初余额4.08 亿元大幅减少81.07%，现金流情况继续恶化。近期，公司及子公司由

于借款事项，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显示公司资金状况不容乐观。公司在业绩大幅下

滑且流动性恶化的情况下仍持续进行大额投资，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出6.55 亿

元。请公司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投资情况、资金使用主体、使用流向、相关项目进展等，

说明在经营紧张的情形下持续进行投资的主要考虑和必要性，并就资金使用的合法合

规性、对外投资履行的相关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进行说明。 

12、关于债务风险。年报披露，公司流动负债23.80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60%，流

动资产25.20 亿元，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流动负债中，短期借款大幅攀升，期末余额

7.46 亿元，而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仅为7731 万元。请公司：（1）全面核实债务披露的

完整性，披露截至目前公司的各类负债、借款主体、担保方、借款来源、金额、融资



成本、期限、用途、是否逾期及是否存在逾期风险等，明确是否存在未披露的或有负

债情况；（2）核实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风险债务等；（3）结

合公司经营状况，说明公司目前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4）请会

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13、关于非金融机构借款。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2.63 亿元较期初0.45 亿元大

幅增加484%。其中，账龄超过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中包括两笔非金融机构借款。一

是由实控人和公司为担保方，向武汉当代瑞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年化10%的利率借款

8000 万，二是以房产和土地抵押借款的方式向张晓艳以年化36%的利率借款8000 万，

借款利率较高。截至2017 年末，其中当代瑞通的7000 万借款已逾期。截至目前，上

述款项均已到期，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借款的偿还情况和偿债资金来源；（2）

前期公司借款的主要考虑，就相关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3）若仍存

在逾期款项，请补充披露相关违约条款，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对公司经营和业绩的影

响，如抵押房产和厂房是否受限等；（4）相关借款方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5）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非金融机构借款事项，如有，请补充

披露；（6）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14、关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62 亿元，同比增加95%。请公司补充披露大额现金流出的业

务背景、形成原因、交易对方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等。 

三、财务状况 

15、关于资产情况。公司2015 年至2017 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9.9 亿元，-4.6 亿

元，-4.9 亿元，其中构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6.8 亿元、4.21 亿元、1.9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购建固定资产的基本情况、

交易金额和交易对方名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2）在公司业绩下滑、流动

性收紧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大额固定资产投入的必要性和主要考虑，与公司经营情况的

匹配度；（3）结合主要投资活动资金流向、项目情况和进展、收益情况等，说明公司

近三年投资活动大额现金流出的原因和合理性；（4）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

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16、存货持续上涨。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为10.12 亿元，较期初8.58 亿元同比增

加17.95%。其中，库存商品3.42 亿元，自制半成品5.04 亿元。公司存货自上市前的

2.92 亿元迅速上升为2015 年度的7.08 亿元，近三年来持续增长。请公司补充披露：



（1）近五年存货中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的具体产品构成及金额；（2）结合产

品生产销售情况，业务需求和资金流向，说明存货高企的合理性；（3）结合存货的具

体构成和市场价格波动，说明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

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17、关于工程物资。2015 年至2017 年工程物资中工程用材料分别为1.02 亿元、

2.52 亿元和1.95 亿元，整体金额较大。请解释并披露：（1）工程用材料的具体明细，

及公司囤积工程物资的原因和合理性；（2）相关项目工程进展情况及工程物资近三年

的使用情况；（3）工程物资供应商中是否存在关联方，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

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四、其他 

18、关于研发投入。公司2017 年研发投入合计1.04 亿元，资本化比例为57.64%；

2016 年公司研发投入7597 万元，资本化比例为71.09%；2015 年公司研发投入5294 万

元，资本化率34.25%。研发费用持续上涨，且资本化比例较高，波动较大。请公司补

充披露近三年的研发情况：（1）相关研发投入的项目的具体名称、应用范畴、实施主

体、进展情况及成果；（2）结合研发项目领域、研发流程和行业情况，针对性披露研

发费用资本化政策和会计处理依据，资本化比例波动较大的原因；（3）本期研发投入

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4）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

核查并发表意见。 

19.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报披露，期末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

本期增加了青岛鑫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新增金融资产的具

体发生时点、交易对方和交易目的。 

请会计师就本问询函中涉及的各项问题依次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

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8年5 月14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8年5月22 日之前，就上述事

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

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05月 14 日 


